
名称:戏曲社 

性质：戏曲社是由西交利物浦大学在校大学生自发组织的艺术类团体 

宗旨：继承发扬中国戏曲艺术，包括京昆和其他地方戏曲 

目的：1.戏曲社希望为西交利物浦大学中热爱戏曲艺术的同学们学习和交流戏曲搭建平台 

2. 戏曲社通过京昆戏曲的唱腔身段教学，提高表演能力 

3. 戏曲社通过开展戏文赏析课和文化沙龙，探寻蕴含在戏曲背后的文化和民族精神 

4. 戏曲社希望利用西交利物浦大学的优势，就戏曲进行文化输出活动，让广大留学生

体验国粹艺术，以戏曲为媒介传播中国文化。 

规章制度： 

一．戏曲社为西交利物浦大学在校学生自主发起，自愿报名形成的非营利社团。 

二．戏曲社由西交利物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管理 

三．申请入社需满足以下条件： 

1. 为西交利物浦大学在读学生 

2. 热爱并尊重戏曲艺术（包括京剧，昆曲和其他地方戏） 

3. 遵守西交利物浦大学社团相关规章制度及基本章程 

四．基本章程： 

1. 社员享有以下权利： 

（1）有权竞选及选举管理层 

（2）有权对管理层及各类活动提出合理建议 

（3）有权自愿退出社团（需提供纸质文件） 

2. 社员应履行以下义务： 

（1）应在教学周第二周前交齐社费，社费每学期 50，聘请校外导师社员平摊费用

（累计两个学期不交社费则认作退出） 

（2）积极参与社团活动并完成社团下发的任务 

（3）维护社团权益 

3.主席团（管理层）：为社团内最高权力机构 

（1）负责各类规章制度的起草完善 

（2）考量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 

（3）社长的选举和弹劾 

4.主席（社长）： 

    （1）热爱戏曲，热爱戏曲艺术，并对戏曲有自己的理解 

    （2）敢为人先，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组织能力 

5.经费： 

    （1）来源：社费，捐赠，在经批准的经营范围活动或服务的收入 

（2）去向：服装道具的购置与租赁及社团举办各类活动经费支出。聘请校外导师

社员平摊费用。 

  

（3）学期末财务部需上交当学期财务表。当会计人员转移或离开工作,转移过程须

被相关人士清除。 

（4）戏曲社的资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用或转移。 

 

 


